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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30       证券简称：上海天洋       公告编号：2019-057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超额业绩奖励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上海天洋”）于2017年收购烟台信友新材料有限公司(原名烟台信

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信友”)66%的股权。根据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烟台信友超额完成2017年度及2018年度业

绩承诺，依据公司与相关方签署的相关协议，拟对相关人员进行超额业绩奖

励。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超额业绩奖励暨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天洋以现金方式收购烟台信友 66%的股权，并于 2017年 9月 27日与烟

台信友、张利文等十名烟台信友股东签署了《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同日公

司与张利文、曲尧栋、王宏伟、贺国新、李峰、王月慧等六人（以下合称“补偿

义务人”）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烟台信友已于 2017年 12月 22 日办理完毕

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烟台信友超额完成 2017 年

度及 2018 年度业绩承诺，依据公司与相关方签署的相关协议，拟对补偿义务人

进行超额业绩奖励（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补偿义务人中的张利文女士系上海天洋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张利文女士为公司关

联方，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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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次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张利文女士不存在关联交易，本次

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的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张利文，女，中国籍自然人，其身份证号码为 22240219640910****，住址

为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系烟台信友股东，目前担任上海天洋董事及烟台信

友总经理，持有烟台信友 3,461,000 股股份，占股份比例 19.07%，张利文女士

系本次交易关联方； 

曲尧栋，男，中国籍自然人，其身份证号码为 37011119620101****，住址

为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持有烟台信友 880,000股股份，占股份比例 4.85%； 

贺国新，男，中国籍自然人，其身份证号码为 15042419780930****，住址

为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目前担任烟台信友营销副总经理，持有烟台信友

1,460,000 股股份，占股份比例 8.04%； 

王宏伟，男，中国籍自然人，其身份证号码为 37061119680826****，住址

为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持有烟台信友 300,000股股份，占股份比例

1.65%； 

李峰，男，中国籍自然人，其身份证号码为 37083019811102****，住址为

山东省海阳市****，目前担任烟台信友生产运营副总经理，持有烟台信友 50,000

股股份，占股份比例 0.28%； 

王月慧，女，中国籍自然人，其身份证号码为 23022119811129****，住址

为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目前担任烟台信友管理副总经理，持有烟台信友

20,000股股份，占股份比例 0.11%。 

三、本次超额业绩奖励的基本情况 

2017 年 9 月 27 日，公司与补偿义务人共同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就烟

台信友在业绩承诺期内实际净利润数超出承诺净利润数的奖励条款约定如下： 

如果烟台信友在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累计实际净利润数超过累积承诺净利

润数（人民币 1,540 万元）110%的（1,694 万元），则公司对补偿义务人以现金

方式予以奖励，奖励金额由补偿义务人按其所出售股份占补偿义务人总的出售股

份的比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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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金额=[累计实际净利润数/2×11-目标公司 100%股份于《购买资产协议》

确定的公司估值] ×本次收购股权比例。 

2017年度及 2018年度，烟台信友经审计累计实现净利润 17,186,317.15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超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利润 10%以上部分金额后累计净

利润 16,951,507.18 元，已超过承诺净利润数（人民币 1,540万元）110%（1,694

万元）。 

现公司拟按照《盈利补偿协议》的约定对烟台信友进行现金奖励，具体分配

比例如下： 

姓名 证件号码 已出售股份（万股） 奖励金额（元） 

张利文 22240219640910**** 679.90 2,727,811.52 

曲尧栋 37011119620101**** 308.00 1,235,719.88 

贺国新 15042419780930**** 142.00 568,715.01 

王宏伟 37061119680826**** 60.00 240,724.65 

王月慧 23022119811129**** 0 0 

李  峰 37083019811102**** 0 0 

合计 1,189.90 4,773,971.06 

四、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无其他安排。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公司兑现《盈利补偿协议》的承诺，公司根据烟台信友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及超出奖励的约定计算增加并购成本，且本次实施属于超额奖励发放，

不会对公司 2019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六、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于 2019 年 5月 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对烟台信友部分股东实施现金奖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会议应

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6 名，其中独立董事 3 名。在审议该关联交易时，

关联董事张利文女士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出具了事前认可的书面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独立意见 



4 
 

根据公司于 2017 年 9 月与烟台信友部分股东即张利文、曲尧栋、贺国新、

王宏伟、李峰、王月慧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就烟台信友在业绩承诺期内实

际净利润数超出承诺净利润数进行了现金奖励的约定。现业绩承诺期已满且烟台

信友经审计实际净利润数已超出承诺净利润数，烟台信友部分股东符合《盈利补

偿协议》约定的现金奖励条件，鉴于被奖励方张利文系公司董事，本次现金奖励

构成关联交易，原《盈利补偿协议》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现金奖励符合《公司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对公司实施现金奖励事项表示

事前认可，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本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上述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经过我们

事前认可。 

2、决议表决程序 

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 11月修订）、《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关联

交易审议程序和审批权限的规定。 

3、交易的公平性 

本次交易涉及的奖励金额系依据《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张

利文等关于烟台信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盈利补偿协议》约定的计算公式并根

据烟台信友 2017 年度、2018 年度审计结果最终确定。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

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要求以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19年 5月 30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对烟台信友部分股东实施现金奖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实施现金奖励事项符合公司与补偿义务人签订的《盈利补偿协议》 的约定， 

未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本议案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公司监事会

同意对实施现金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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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上网公告附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5月 31 日 


